
庭審信息

最高法院!企業標準備案

不構成專利法意義上的公開

專利複審委員會與愛吉科公司等專利無效行政糾紛提審案

!!""#"行提字第 $ 號

此案涉及名稱爲#清潔器吸棉管廢棉截留裝置$的實用新

型專利!%&!’&(!%)’ 號"% 江蘇如皋市愛吉科公司於 !""* 年 ’

月 ’ 日向專利複審委員會提出無效宣吿請求% 專利複審委員會

於 !""$ 年 $ 月 !( 日作出第 ’%&& 號無效宣吿請求審查決定&

宣吿 %&!’&(!%)’ 號實用新型專利權的權利要求 *!% 無效&維

持權利要求 *" 有效% 決定的主要理由是’ 用以破壞權利要求

*" 新穎性的證據 +!企業標準備案"是企業內部標準&不是公開

出版物%

在隨後提起的訴訟中&一審法院於 !""$ 年 ** 月 !& 日判

決維持專利複審委員會第 ’%&& 號決定% 二審法院北京市高級

人民法院則認爲&證據 + 可以作爲評判本專利新穎性的對比文

件& 於 !""’ 年 % 月 !% 日判決’ 撤銷上述一審行政判決和第

’%&& 號決定(裁定第 %&!’&(!%)’ 號實用新型專利權無效%

在對上述專利無效行政糾紛提審案的審理中&最高法院認

爲&此案當事人爭議的企業標準備案不構成專利法意義上的公

開( 二審判決直接依 據證據 + 對本案專利新穎性予以審查認

定&超出了無效審查決定的司法審查範圍&因 爲原無效請求人

並未提出此事由&且原無 效程序中也未審查此事由(法院應 遵

循現行法律規定的裁判方式&僅就行政機關作出的專利性決定

進行審查&而不應直接對 專利權有效性作出裁定(二審判決 認

定該專利喪失新穎性之後未審查專利的創造性&而在最高法院

認定該專利具備新穎性的情况下&應當由二審法院繼續對當事

人所爭議的創造性問題作出審查%

!""& 年 ( 月 ! 日最高法院作出裁定’撤銷二審行政判決&

案件發回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重審%

"宝洁#商標異議案一審被駁回

!!""&"一中行初字第$+ 號

*%%& 年 # 月 !# 日& 汕頭市 南 田 實 業 有 限 公 司 申 請 註 冊

)宝洁 ,-./01 及圖$商標&指定使用在第 !+ 類服裝等商品上%

美 國 寶 潔 公 司 對 該 商 標 註 冊 申 請 提 出 異 議 % !""# 年 & 月 !!

日&商標評審委員會認定被異議商標的註冊未侵犯寶潔公司在

先的商號權&裁定被異議商標予以核准註冊%

寶潔公司不服&遂將商評委起訴至法院% 受訴法院北京市

第一中級人民法院經審理認爲&寶潔公司僅提交*宝洁$商標註

冊證不足以證明該商標符合馳名商標的認定條件&其要求給予

*宝洁$商標以馳名商標跨類保護的主張&法院不予支持+ 此外&

寶潔公司亦未能提供證據證明#宝洁,商號 使用在與 被 異 議 商

標指定使用的相同或 類似商品上&並已産生一定影響&亦 未 能

證 明其在洗滌用品等商品上使用*宝洁,商標 的知名度 已 經 達

到被異議商標指定使用 的商品範圍內& 並造 成 相 關 公 衆 的 混

淆-誤認&據此法院認爲&寶潔公司主張被異議商標使用會引起

消費者産生與其商號的聯繫缺乏證據支持&被異議商標的註冊

不違反法律規定+

!""& 年 $ 月 !" 日法院作出一審判決’維持商標評審委員

會作出的關於#宝洁 ,-./01 及圖,商標的異議複審裁定書+

!"##$ 立體商標註冊獲得司法認可

!!""#"一中行初字第 *!%% 號

!""* 年 *! 月 *+ 日& 之寶製造公司向國家商標局提出了

第 $"$*&*( 號 23445 立體商標的註冊申請& 指定使用商 品爲

#吸煙用打火機,+ !""! 年 & 月 !" 日&國家商標局駁回了 234"

45 立體商標的註冊申請+

之寶製造公司不服&於 !""! 年 *! 月申請複審+ 商標評審

委員會經審查認爲&23445 立體商標的立體圖形爲一種較爲常

見的外觀造型&僅爲其 指定商品的通用圖型&不具有 商 標 顯 著

被異議商標

!.中國專利與商標/ #$$& 年第 $ 期 業內信息 !!



性 !違 反 了 "商 標 法 #的 規 定!於 !""# 年 $ 月 %& 日 作 出 駁 回

’())* 立體商標註冊申請的決定$原吿仍不服!將商標評審委員

會訴至北京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$

法院在審理中認爲!’())* 立體商標具有 # 項構成 要素!

而在被訴決定中! 商標評審委員會僅認定了前 + 項構成要素!

忽略了第 $!# 項構成要素!屬認定事實不清$

此外!法院認爲!雖然 ’())* 立體商標整體爲類似長方體

的設計方案!但包含了多項特定的 構成要素!特別是第 # 項構

成要素明顯不同 於該商標主體部分均採用的整體平滑 過 渡 的

設計風格!’())* 立體商標的整體設計具有獨創性!不在本行業

的常規選擇範圍之內$ ’())* 立體商標整體所具有的獨創性已

經使之成爲原吿的 ’,--. 打火機的一種標誌性設計! 能夠起

到標識原吿的 ’,--. 打火機商品來源的作用! 已經具備了作

爲註冊商標所應當具備的顯著性!應當依法予以保護$

!""/ 年 & 月 $ 日法院就此案作出判決! 撤銷了商標評審

委員會作出的駁回 ’())* 立體商標註冊申請的複審決定$

由於被吿未提出上訴!本判決已發生法律效力$

!"#$%&’( )*+ ,-. $/0*1!合理使用不侵權

%!""/&滬高民三%知&終字第 $% 號

博西華家用電器有限公司是西門子冰箱的中國生産商!在

其生産的冰箱保鮮室面板上使用了’0(* 12345(文字$ 利勃海爾

國際德國有限公司以上述行爲侵犯了其)0,.6789:(商標權爲

由!將博西華公司吿上法庭$ 一審法院認爲博西華公司的行爲

屬於正當使用!不構成 商標侵權!判決駁回利勃海爾公司 的 訴

訟主張$

利勃海爾公司不服!提起上訴$ 二審法院認爲!首先!博西

華公司使用的)0(* 12345(和)0,."62345(與上訴人的 註冊商標

)0,.6789:(的書寫方式並不完全相同!文字組合中)0(*(詞根

有)生物(的含義!)62345(單詞有)新鮮(的含義!且博西華公司

在被控侵權商品上使用係爭文字時均與 中文)生物保鮮(並 列

使用!故博西華公司關於其使用係爭文字是爲了説明商品功能

的解釋可以成立$ 其次!博西華公司使用係爭文字的部位均非

被控侵權商品的顯著 位置!所佔面積亦較小!且在上述 兩 處 部

位均用更大的黑體字標明了)9,8;8<9(商標$ 因此=博西華公

司對系爭文字的上述使用方式!不會引起相關公衆對被控侵權

商品的來源産 生混淆或誤認!屬正當使用!該使用行爲 並 不 侵

犯上訴人的註冊商標專用權$ 法院判決!駁回上訴!維持原判$

%+%>% ?@A&

%"23 )*+ %"2’!標識"服務近似構成侵權

%!""/&滬一中民五%知&初字第 %! 號

雷茨飯店有限公司是全球著名的酒店經營公司!)7,A’(作

爲其商業字號以及主要商標已經有近百年的歷史!並已在中國

獲得註冊$ 上海麗池健身有限公司以經營桑拿浴*按 摩*健 身

房*美容美髮服務爲主!其未經雷茨公司授權!在商業活動中擅

自使用)7,A9(商標$雷茨公司認爲)7,A9(商標與其)7,A’(商標

近似! 且麗池公司的服務項目與其註冊商標指定的服務類似!

故起訴麗池公司的行爲構成侵權$

法院經審理認爲+)7,A9(與)7,A’(對比!兩者讀音相近!字

體相同!均由外文字母組成!除最後一個字母不同外!其餘三個

字母包括排列均相同$ 因此!認定兩者在同一種或者類似服務

上構成近似$ 麗池公司在與雷茨公司的註冊商標核定使用的類

似服務項目上使用)7,A9(標識!容易使相關公衆對服務的來源

産生誤認!或者認爲其與雷茨公司的服務存在特定聯繫$ 據此!

法院判令麗池公司在經營活動中停止使用)7,A9(標識!並賠償

雷茨公司經濟損失人民幣 !" 萬元$ %+%>%B:A&

’())* 立體商標

!!!!!!!!!!!!!!!!!!雷茨公司的註冊商標 被控侵權標識

業內信息 ,中國專利與商標# #$$/ 年第 & 期

!"#$!%&!’#(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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!好太太"商標與企業名稱

衝突#馳名商標勝出

!!""#"浙民三終字第 !$" 號

廣東好太太集團是一家主要生産晾衣架#整體衣櫃櫥櫃的

公司$其直屬企業好太太環保科技有限公 司依法受讓取得%好

太太&圖文組合商標$註冊號爲第 %&"#’$( 號$核定使用商品爲

第 !% 類%晾衣架&産品’ 中山好太太公司未經廣東好太太公司

許可$將%好太太&作爲企業字 號進行經營$並將%好太太&及其

拼音%)*+,*-,*-&在其生産的油煙機#爐具和消毒櫃等産品上作

爲商標使用( 此外$中山好太太公司還在其産品包裝上突出註

明%../0 上榜品牌&#%家有好太太$生活更精彩&等宣傳用語與

%)*+,*-,*-&商標以及%好太太&字號共同使用$聘請曾作爲廣東

好太太公司産品代言人的林心如作爲其電器産品的代言人( 廣

東好太太公司認爲上述行爲存在明顯的 %搭便車&的故意$極易

引起相關公衆對市場主體與商品來源産生混淆$造成對其公司

利 益 的 損 害$遂 將 中 山 好 太 太 公 司 吿 上 法 庭$請 求 認 定%好 太

太&註冊商標爲馳名商標$並基於馳名商標主張被吿侵權和要

求被吿停止侵權並賠償損失(

法院 經 審 理 認 爲$基 於%好 太 太&圖 文 組 合 商 標 使 用 的 範

圍#時間#相關公衆對該商標的認知程度$已經達到了廣爲相關

公衆所知曉以及該商標商品達到了信譽良好的程度$符合馳名

商標的認定條件$據此認定%好太太&註冊商標爲馳名商標( 被

吿將與廣東好太太公司的%好太太&馳名商標相同的文字%好太

太& 作爲自己的企業字號並在不相類似的商品上突出使用$侵

犯了好太太公司的%好太太&馳名商標專用權( 法院判令中山好

太太公司停止侵權#公開賠禮道歉並賠償經濟損失 %1 萬元( 被

吿不服$提起上訴$上訴法院判決維持原判( !1%&% .2/"!

!"#$%&’ ()*"’+$

,%)-+.+ /+0)1+!$ 20%-’3 45’+-)-&$+!$
$’"5*"-*$ -+60-*"1 50’ 605$’&’%’&57

*&$610$%-+ &5 ’8+ $+5$+ 09 ’8+ /"’+5’ :"#3
3456-57 +8 * 9*:5 +8 *;<-=-:,4*,-65 ;-:>?,5 @5,755= ,A5 B3C

*=; ,A5 D-E-F5 .+4>+4*,-+= +654 >*,5=, -=6*G-;*,-+=
HI?;J<5=, K+L M-=J,-N- OP!""#Q

/A-: 9*:5 -=6+G65; * >*,5=, H$’!&’(!$R&S 8+4 ,A5 ?,-G-,T
<+;5G +8 * ;56-95 8+4 -=,5495>,-=J 7*:,5 9+,,+= -= ,A5 9+,,+=
:?9F-=J >->5 -= * 9G5*=54R U= & D>4-G !""%V ,A5 D-E-F5 .+4>+!
4*,-+= @*:5; -= 3?J*+ .-,TV I-*=J:? B4+6-=95V .A-=* 8-G5 *
45W?5:, 7-,A ,A5 B*,5=, 355X*<-=*,-+= C+*4; HB3CS 8+4 -=!
6*G-;*,-+= +8 :*-; >*,5=,R U= !( Y*49A !""OV ,A5 B3C <*;5
Z=6*G-;*,-+= 35W?5:, [X*<-=*,-+= \59-:-+= K+R &$’’V ;59G*4!
-=J 9G*-<: % ! $ +8 ,A5 ?,-G-,T <+;5G >*,5=, $’!&’(!$R& -=6*G-;
*=; F55>-=J -,: 9G*-< %" 6*G-; <*-=GT += ,A5 J4+?=; ,A*, 56-!
;5=95 1 ?:5; ,+ 4?-= ,A5 =+65G,T +8 9G*-< %" H5=,54>4-:5":
:,*=;*4;: 459+4;*GS 7*: 9+4>+4*,5 :,*=;*4;:V *=; =+, *
>?@G-9 >?@G-9*,-+=R

Z= ,A5 8+GG+7-=J G-,-J*,-+= *=; *>>5*GV ,A5 8-4:,!-=:,*=95
9+?4, 4?G5;V += !’ K+65<@54 !""OV ,+ A*65 ?>A5G; ,A5 B3C":
\59-:-+= &$’’ 7A-G5 ,A5 :59+=;!-=:,*=95 9+?4,V ,A5 C5-E-=J
)-JA54 B5+>G5": .+?4,V A5G; ,A*, 56-;5=95 1 9+?G; @5 ?:5;
*: * 458545=95 8+4 *::5::-=J ,A5 =+65G,T +8 ,A5 >*,5=, -= :?-,V
;59-;5;V += !$ ]5>,5<@54 !""&V ,+ A*65 45654:5; ,A5 8-4:,!
-=:,*=95 *;<-=-:,4*,-65 4?G-=J *=; \59-:-+= K+R &$’’V *=;
;59-;5; ,A*, ,A5 ?,-G-,T <+;5G >*,5=, $’!&’(!$R& 7*: -=6*G-;R

Z= 456-57-=J ,A5 9*:5 +8 *;<-=-:,4*,-65 ;-:>?,5 +654 ,A5
>*,5=, -=6*G-;*,-+=V ,A5 ]?>45<5 B5+>G5": .+?4, A5G; ,A*, ,A5
-=,545:, >*4,T": 5=,54>4-:5": :,*=;*4;: 459+4;*G -= :?-, ;-; =+,
9+=:,-,?,5 ,A5 ;-:9G+:?45 -= ,A5 :5=:5 +8 ,A5 B*,5=, ^*7_ ,A5
;5,54<-=*,-+=V -= ,A5 :59+=;!-=:,*=95 4?G-=JV +8 ,A5 =+65G,T +8
,A5 >*,5=, -= :?-, 75=, @5T+=; ,A5 :9+>5 +8 E?;-9-*G 456-57 +8
-=6*G-;*,-+= 5X*<-=*,-+= ;59-:-+= @59*?:5 ,A5 -=6*G-;*,-+=
45W?5:,54 ;-; =+, @4-=J ,A5 *9,-+= +?, +8 ,A-: 9*?:5V =+4 7*:
,A5 <*,,54 5X*<-=5; -= ,A5 8+4<54 -=6*G-;*,-+= >4+955;-=J:_
,A5 9+?4, :A+?G; +=GT 456-57 ,A5 ;59-:-+= <*;5 @T ,A5 *;!
<-=-:,4*,-65 *?,A+4-,T += >*,5=,*@-G-,T -= ,A5 <*==54 >4+6-;5;
8+4 -= ,A5 G*7: 9?445=, -= 8+495V *=; :A+?G; =+, 4?G5 += ,A5 6*!
G-;-,T +8 ,A5 >*,5=, 4-JA, -= :?-,R D8,54 ;5,54<-=-=J ,A*, ,A5
>*,5=, -= :?-, G*9F5; =+65G,TV ,A5 :59+=;!-=:,*=95 9+?4, ;-;
=+, 456-57 ,A5 -=65=,-65=5:: +8 :*-; >*,5=,R Z= 8*9,V ,A5 9+?4,

!!!!!!廣東好太太公司的註冊商標 中山好太太公司使用的商標

!#$%&’ (’)*&)+ , )-’.*/0-1+ &23O4 566’ !" #$#%& ’!&%#((

!好太太"商標與企業名稱

衝突#馳名商標勝出

!!""#"浙民三終字第 !$" 號

廣東好太太集團是一家主要生産晾衣架#整體衣櫃櫥櫃的

公司$其直屬企業好太太環保科技有限公 司依法受讓取得%好

太太&圖文組合商標$註冊號爲第 %&"#’$( 號$核定使用商品爲

第 !% 類%晾衣架&産品( 中山好太太公司未經廣東好太太公司

許可$將%好太太&作爲企業字 號進行經營$並將%好太太&及其

拼音%)*+,*-,*-&在其生産的油煙機#爐具和消毒櫃等産品上作

爲商標使用( 此外$中山好太太公司還在其産品包裝上突出註

明%../0 上榜品牌&#%家有好太太$生活更精彩&等宣傳用語與

%)*+,*-,*-&商標以及%好太太&字號共同使用$聘請曾作爲廣東

好太太公司産品代言人的林心如作爲其電器産品的代言人( 廣

東好太太公司認爲上述行爲存在明顯的 %搭便車&的故意$極易

引起相關公衆對市場主體與商品來源産生混淆$造成對其公司

利 益 的 損 害$遂 將 中 山 好 太 太 公 司 吿 上 法 庭$請 求 認 定%好 太

太&註冊商標爲馳名商標$並基於馳名商標主張被吿侵權和要

求被吿停止侵權並賠償損失(

法院 經 審 理 認 爲$基 於%好 太 太&圖 文 組 合 商 標 使 用 的 範

圍#時間#相關公衆對該商標的認知程度$已經達到了廣爲相關

公衆所知曉以及該商標商品達到了信譽良好的程度$符合馳名

商標的認定條件$據此認定%好太太&註冊商標爲馳名商標( 被

吿將與廣東好太太公司的%好太太&馳名商標相同的文字%好太

太& 作爲自己的企業字號並在不相類似的商品上突出使用$侵

犯了好太太公司的%好太太&馳名商標專用權( 法院判令中山好

太太公司停止侵權#公開賠禮道歉並賠償經濟損失 %1 萬元( 被

吿不服$提起上訴$上訴法院判決維持原判( !1%&% .2/"!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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